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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建立简单模型进行计算和讨论, 发现少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养老经济供养能力的差

别, 受限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条件。经济条件差, 多子女家庭具有一定的优势; 经济条件好, 少子女家

庭的供养能力则可能更强。计划生育对家庭养老的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 是通过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实

现的。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 计划生育有利于家庭养老经济供养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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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building up a simple model,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the ability of support ing the

elderly between the families with more children and the families with fewer children depends on the local eco-

nomic condition. In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 the families withmore children take some advantages; inverse-

ly, in the more developed areas, the families with less children hold stronger ability to economically support

the elderly.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planning 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condi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economy growth, family planning strengthens the ability to support the elderly within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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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多子女生育制

度, �多子多福� 的观念深入人心, 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 养老的需要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

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养老的主体, 特别是在广大

的农村, 家庭养老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

家庭养老的角度来看, 多子女有利于多个子女

家庭共同承担养老义务, 减轻每一个子女家庭

的经济负担。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 一般一对

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少数可以生育两个子女。

子女数目的减少、双独生子女家庭的产生是否

会弱化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能力? 为了保证老

人的生活质量, 是否会增加子女的养老负担?

如果子女为父母付出的养老费用不变, 是否会

降低老人的经济生活水平? 这些都成为众多学

者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

的一般模式, 通过一系列的简单计算, 试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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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讨论。

一、家庭养老经济供养的一般模式

经济供养是养老最重要的内容。我国传统

的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主要由个人自养和子女

供养两个部分构成, 是 �个人+ 子女� 的一般

模式。个人的自养是以个人终身劳动为基础,

通过个人在青壮年时期的劳动积累和老年时期

的当期劳动进行个人的自我保障。子女的供养

则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代际交换的 �反哺式�

养老, 子女对抚养自己成人的父母负有赡养义

务, 应该为老人维持生活提供一定的经济或物

质支持。个人自养和子女供养相结合, 实现老

年人的经济生活保障
[ 1]
。

�个人+ 子女� 的家庭养老模式可以用下
列公式表现: 假设个人青壮年时期的养老积蓄

共有Q, 所有子女付给老人的总养老费为 P,

则依靠家庭养老, 老年人可拥有的总养老费用

为S= P+ Q。当然, 对 �养老费用� 的理解是
比较宽松的, 可以包括实物、货币等各种形式

的供给和支持形式。

多子女生育制度下, 一般家庭抚养所有子

女成人成家, 往往会花费所有的积蓄, 等 �任

务完成� 了, 父母自己也步入老年, 没有多少

能力为自己的养老而进行积累。在年老失去必

要的劳动能力后, 往往就只能依靠子女提供必

要的基本物资生活。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和社

会经济的发展, 需要抚养的子女数减少、货币

经济形态也得到提高, 做父母的可以在儿女成

家之后仍有余力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进行积蓄。

表面上看来, 计划生育使多个家庭共同承担的

养老任务集中成为一两个家庭的责任, 甚至可

能一个家庭需要养两对老人, 子女的养老负担

加重了; 实质上, 抚养更多子女成人成家的花

费却留给了老人自身, 老人的经济条件究竟会

怎么变化, 并不能立刻确定。

二、计划生育对家庭经济供养能力的影响

下面的讨论正是建立在个人养老的经济理

性的假设基础上的, 即需要抚养的子女数目减

少后, 父母将少花费的抚养子女的费用作为养

老储备积蓄起来, 作为自己将来的养老费用。

研究的出发点是: 计划生育是否对家庭养老的

经济供养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计划生育的影响

通过子女数目而起作用, 可以将一般家庭区分

成两种类型: 多子女家庭和少子女家庭。当

然, 这里的多与少并没有分明的界限, 下面的

比较中, 多子女家庭与少子女家庭的区别只是

子女数目上存在客观差距, 独生子女家庭作为

少子女家庭的极限特例出现。讨论围绕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 1� 相同的其他外部条件下, 如
果每个子女都为赡养老人付出相同的养老费

用, 老人的实际养老费更多的是多子女家庭还

是少子女家庭? 2� 仅仅依靠家庭养老, 子女
的数目是不是影响老人生活质量的惟一因素或

者最主要的因素? 本文通过建立简单的数学模

型, 对理想的极限情况进行讨论, 分析实际存

在的问题和差距。

1�不同类型家庭的经济供养能力
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 就是家庭子女数目

的减少, 多子女家庭变为少子女家庭。首先讨

论在同样的经济状况下, 如果每个子女家庭付

出相同的费用用以赡养老人, 在多子女家庭与

少子女家庭中, 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能力分别

怎样, 以及供养能力的差别如何产生。

假设在同一时期, 存在多子女家庭和少子

女家庭两类家庭, 父母年老后, 两类家庭中的

每个子女都为供养老人而付出相同的养老费

用, 比较哪一类家庭里老人的生活质量更高。

假设在这个时期的经济条件下, 父母为抚养第

y个子女成人成家共需要花费 F ( y) , 这个花

费包括生养一个孩子的衣食住行的费用, 孩子

受教育的费用和各种文化娱乐的费用, 以及父

母正式或补贴给子女的婚姻支出等
[ 2]
。

设: 多子女家庭子女数为 Y1 , 少子女家

庭子女数为 Y2。两类家庭中, 每个子女都为

供养老人付出费用Z, 主要包括供养老人的基

本生活物质的价值、另外给老人买的东西花费

以及零用钱等。若每个子女的家庭只需要供养

一对老人 (这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实际结

果) , 而且少子女家庭比多子女家庭少支出的

抚养儿女的费用, 会作为老人个人的积累, 都

被父母积攒起来作为养老费用,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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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女家庭 少子女家庭

抚养子女共花费R �
Y1

n= 1
F ( y ) �

Y2

n= 1
F ( y )

子女共付养老费 P ZY1 ZY2

老人积蓄 Q M M+ [ �
Y1

n= 1
F ( y ) - �

Y2

n= 1
F ( y ) ]

总养老费用 S M+ ZY1 M+ [ �
Y1

n= 1
F ( y ) - �

Y2

n= 1
F ( y ) ] + ZY2

所以, 多子女家庭的老人比少子女家庭的

老人多拥有养老费用为:

�S= (M+ ZY1 ) - M+ { [ �
Y1

n= 1
F ( y ) -

�
Y2

n= 1
F ( y ) ] + ZY2 } = Z ( Y1 - Y2 ) - [ �

Y1

n= 1
F

( y ) - �
Y2

n= 1
F ( y ) ] ���

可见, 多子女家庭与少子女家庭的老人通

过家庭养老总共拥有的养老费用, 其差别的产

生与抚养子女的总花费、子女付出的总养老费

用相关, 而这两者都随子女数目的变化而

改变。 � �

如果需要 �S> 0, 即多子女家庭的老人比

少子女家庭的老人拥有更多的养老费用, 则

有:

Z< [ �
Y1

n= 1
F ( y ) - �

Y2

n = 1
F ( y ) ] � (Y1 - Y2 )

2�经济供养能力差别的讨论
由上式�可以看到, 影响老人拥有养老费

的是老人抚养子女的花费 � F ( y) 和子女付给

老人的养老费用 ZY, 这种影响通过子女数目

起作用。也就是说, 子女数目只是作为一个非

直接影响因素而出现。

一般来说, 边际成本递减原理对养育子女

费用也适用, 即: 越靠后出生的子女, 必须花

费的养育费用越少。即 F ( y) 是减函数, 随 y

的增大而变小。而且 F ( y ) 递减的速率随经

济条件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别。下面针对不同

的理想经济条件进行讨论。

( 1) 在生产力低下, 非货币经济的传统条

件下
[ 3]
: 子女抚养费用很低, 而且每增加一个

子女所需要增加的养育费用很少。极端情况

下, 可以认为多个子女的抚养费用只相当于第

一个子女的抚养费用, 无论有几个子女, 父母

都付出相差不大的抚养费。即:

�
Y1

n= 1
F ( y ) = �

Y2

n= 1
F ( y )

� �S�Z ( Y1- Y2 ) ���

� �S> 0,

即: 每个子女付出相同数目的钱或物供养

老人时, 多子女家庭的老人比少子女家庭的老

人实际得到更多的养老费用。且 [ �
Y1

n= 1
F ( y )

- �
Y2

n= 1
F ( y ) ] 越接近于零, 即两类家庭中所

有子女的总抚养费越接近, 或者 Z越大, 即每

个子女付给老人的养老费越多, 多子女家庭中

老人得到的总养老费用越多。故在生产力相当

低下、非货币经济形态下, 多子女有利于提高

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 2) 生产力发达、货币经济形态下: 子女

的抚养费用很高, 而且抚养每个子女都需要相

差不大的高开销, 极端情况下, 认为不同类型

家庭的每一个子女的开销相同, 即:

�
Y1

n= 1
F ( y ) = FY1 , �

Y2

n= 1
F ( y ) = FY2 ,

其中F 为抚养每个子女的花费。则:

�S � Z (Y1- Y2 ) - F ( Y1- Y2 )

= ( Z- F) ( Y1- Y2 ) ���

�Y1- Y2> 0

� �S� ( Z- F)

而结合社会实际情况很容易看到, 现在的农

村家庭中, 对子女的抚养费用明显高于子女付给

老人的养老费, 即: ( Z- F) < 0, � �S< 0

即: 每个子女都付相同的养老费给老人

时, 少子女家庭的老人的实际养老费用更充

裕, 物质经济状况更好。

根据以上两点讨论可以容易的从家庭养老

的角度分析, 为什么生产力落后的时期或地

区, 计划生育工作遇到了种种阻挠, 人们愿意

生育较多的子女, 而在经济状况好转后, 就算

没有计划生育, 人们也开始自愿少要孩子。在

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条件比较差的地区, 计划

生育工作必须与当地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 经

济条件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之后, 计划生育

的实施才能确实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

但是, 上面的分析是建立在理想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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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的, 实际上这么极限的情况并不符合

实际。但是两个极端的中间是一个渐变的过

程, 虽然上面的分析是两个极端的情况, 却反

映了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 少子女家庭养老经

济供养能力的优势在逐渐加强的趋势。在生产

力高度发达、完全货币经济形态下, 这种优势

充分的突显出来。同时, 讨论也没有考虑通货

膨胀因素和影响人们选择心理的非经济、非理

性的因素。

现在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之后, 很多夫

妇都只生育一个子女, 势必形成很多双独生子

女家庭, 以后的养老任务很可能是一个家庭必

须赡养两对老人。这种情况下子女的养老负担

是否会加重呢? 下面再进行讨论。

3�双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能力
上面的讨论, 都基于每一个子女家庭只需

要赡养一对老人的假设之上。计划生育实行之

后, 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子女, 这一代子女成人

之后, 他们的家庭就需要承担对两对老人的赡

养任务。这时, 在双独生子女家庭中, 如果每

个子女家庭仍总共只付Z 的养老费, 均分给两

对老人, 则每对老人得到子女提供的养老费为

1
2
Z。则:

讨论 ( 1) : 式� 变为

�S= Z ( Y1 -
1
2
) - [ �

Y1

n= 1
F ( y ) - F1 ]

(F1 为家庭为抚养这个独生子女的总花费)

为多子女家庭与双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经济供

养能力之差。

讨论 (2) : 式�变为 � �S�Z (Y1-
1
2
)

说明对于生产力落后、非货币经济条件下,

�S> 0的结论不变, 并且两类家庭的经济供养

能力的差距会更大, 即多子女家庭养老的经济

供养能力明显强于双独生子女家庭。

讨论 ( 3) : 式� 变为

�S� ( Z- F) ( Y1-
1
2
) +

1
2
F= (

1
2
Z-

F) (Y1- 1) +
1
2 ZY1

可以看到, 生产力发达、货币经济条件下, 两

种家庭的差别不能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还需要

由 Z和 F 之间的差距决定。

如果需要 �S�0, 则有

( Z- F) (Y1-
1
2
) +

1
2
F�0,

即: Z �F ( Y1- 1)

Y1-
1
2

也就是说, 当每个子女付出的养老费大于

等于 [ (Y1- 1) � ( Y1-
1
2 ) ] 倍的每个子女的

养育费用时, 多子女家庭的老人能实际拥有更

充裕的养老费用。若 Y1 = 2, 则需 Z �2�3F;
若 Y1= 3, 则需 Z�4�5F。Y1 越大, 需要每个

子女付出的养老费越接近于对每个子女的养育

费用。可见, 在生产力发达、货币经济形态

下, 当子女付出的养老费用高于 2�3的子女教
育费用时, 双子女家庭养老条件优于独生子女

家庭; 当子女付出的养老费用高于 4�5的子女
养育费用时, 三子女家庭优于独身子女家庭;

每个子女付出的养老费用与每个子女的养育费

用越接近, 多子女家庭的老人养老的物质经济

条件越接近独生子女家庭。

观察现实生活, 发现父母为子女所付出的

养育费用往往比较高, 子女付给父母的养老费

用则依赖于子女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但是一

般来说, 父母付出的还是远多于子女为他们提

供的养老费用, 所以双独生子女家庭比多子女

家庭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可见, 随着经济的

发展, �多子多福� 的观念确实受到巨大的冲
击, 就算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 少生孩子也

会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趋势。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家庭中子女数目

的多少, 并不能直接影响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

能力。相反, 子女数目的选择与家庭养老的供

养能力都受到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的限制,

经济发展状况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

因素。生产力发达、货币经济形态下, 子女数

目少的老人, 虽然直接从子女那里获得的养老

费可能减少了, 中年时期自身的积累却明显增

多, 老年自养能力显著增强。在经济发展条件

下, 就算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少生子女也会成

为人们必然的选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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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与讨论

计划生育的实施、子女数目的减少是否会

削弱家庭养老的供养能力, 决定因素是当时、

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状况通过影响抚养

每个子女需要的花费和子女付给老人的养老费

的比较值, 从而影响老人的实际生活质量。一

般来说, 经济条件差时, 多子女有利于增加对

老人的生活供给, 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经济

条件好时, 则少子女家庭老人的经济生活条件

会更好。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条件下, 如果仅从

经济供养来考察, 计划生育能够在减轻子女的

养老负担的同时, 还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计

划生育的实行与经济发展状况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改

变, 有利于计划生育的顺利进行。同时, 计划

生育的实行, 控制人口增长, 也是国家促进经

济发展的一个手段。

可见, 子女数与养老状况并非直接的正相

关, 而是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实行计划

生育之后, 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虽然仍是 �个

人+ 子女� 模式, 个人自养的实质却发生了变

化, 由老人的现时劳动自养为主变为以依靠以

前的积累为主。这是依靠这种理性积累, 老人

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但是显然, 上面的结论是建立在人们为养

老进行理性积累的理想状态基础上。实际上人

们往往并不是这么理性, 特别是在拥有土地作

为强大保障能力的农村, 人们为自己养老储蓄

的意识不强。在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足够强

时, 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一定的方式加强这种

理性。将直接的、储蓄性的个人养老转化为社

会养老, 形成 �社会+ 子女� 或者 �社会+ 子

女+ 个人� 的养老模式, 改变完全依靠家庭和

个人的传统养老模式, 使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

发展, 才能更有效地保证人们年老后有足够的

经济。在我国城市,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

正是对这种理性的强制性提升。建立广泛的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计划生育的实际配套需要。

但是, 经济并不是影响人们生育观念的惟

一的因素, 在养老方面, 子女的另外一个重要

作用是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 人口的流动速度加快, 子女数目

少, 并且往往与老人不在一起生活。特别是在

农村, 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计划生育还要求有

相应的良好的社会照料机构, 是需要多项工作

齐头并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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